周口市医疗保障局权责清单事项自查登记表

	权责清单无变化□                        权责清单有变化☑

	新增事项
	取消事项
	下放事项
	变更事项

	序号
	名  称
	序号
	名  称
	序号
	名  称
	序号
	名  称

	
	零售药店申报定点协议管理
	
	
	
	
	
	

	
	
	
	
	
	
	
	


	


周口市医疗保障局权责清单调整变化统计表

                                                                               时间：2023年12月 
	序号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征收
	行政给付
	行政检查
	行政确认
	行政裁决
	行政奖励
	其他职权

	
	原有
	变化后
	原有
	变化后
	原有
	变化后
	原有
	变化后
	原有
	变化后
	原有
	变化后
	原有
	变化后
	原有
	变化后
	原有
	变化后
	原有
	变化后

	1
	0
	0
	1
	1
	0
	0
	0
	0
	4
	4
	1
	1
	0
	0
	0
	0
	0
	0
	10
	11


	周口市医疗保障局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意见表

	                                                                                           填报时间：2023年12月

	序号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类型及依据
	备注

	
	权力名称（子项）
	权力类型
	实施依据
	权力名称（子项）
	权力类型
	实施依据
	调整类型
	调整理由
	

	
	
	
	
	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其他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35号）；《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河南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关于印发河南省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豫医保中心〔2022〕27号）；《河南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关于规范河南省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申报的通知》（豫医保中心〔2022〕29号）；《河南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关于印发河南省医疗保障新增定点医药机构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豫医保中心〔2022〕32号）。
	新增
	 《关于将部分药店纳入市医疗保障部门监督管理范围的通知》（周医保办〔2023〕59号）
	

	                                                                                  


周口市医疗保障局调整的权责事项（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责任科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医药机构、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35号）；《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河南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关于印发河南省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豫医保中心〔2022〕27号）；《河南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关于规范河南省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申报的通知》（豫医保中心〔2022〕29号）；《河南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关于印发河南省医疗保障新增定点医药机构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豫医保中心〔2022〕32号）。
	受理
	零售药店提出定点申请，医保经办机构即时受理。对申请材料内容不全的，自收到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零售药店补充。存在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第十一条规定的不予受理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即时
	即时
	

	
	
	
	
	审核
	收到申请材料后，材料符合规范的由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组织评估小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以书面和现场形式开展评估。对于评估合格的，纳入拟签订协议零售药店名单。对于评估不合格的，告知其理由，提出整改建议。自结果告知送达之日起，整改3个月后可再次组织评估，评估仍不合格的，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评估小组
	不超过3个月（零售药店补充材料时间不计入评估期限）
	不超过3个月（零售药店补充材料时间不计入评估期限）
	

	
	
	
	
	公示
	对于评估合格的，纳入拟签订协议零售药店名单，并向社会公示。对公示有异议的，进行核实，经核实不符合纳入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条件的，取消拟签订协议资格
	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10日
	
	

	
	
	
	
	签订协议
	与拟签订协议零售药店协商谈判，达成一致的，签订医保协议。
	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10日
	
	

	服务电话：       0394-8522268                       投诉机构： 周口市医疗保障局         投诉电话：0394-8281909

	受理地点：周口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医保综合窗口




